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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文 

韓愈尊君思想之理論建構 

蔡慧崑  

摘要 

韓愈君權天授的天命觀，意欲強化李唐天子的統治地位，匡正安

史之亂以來紛擾不安的政治秩序，其尊君之辭，實蘊含人臣對聖明君

主與理想政治的殷切期許。韓愈聖人制作的歷史觀強調聖君的貢獻，

卻也凸顯君主勤政愛民之責無旁貸。韓愈分工從屬的政治觀，嚮往紀

律中的和諧與效能，重視君、臣、民之間相對義務的履行，尤其是舉

國上下同舟共濟的向心力。韓愈並不是盲目地尊君，他揭櫫諫諍之責

與「天殃」之說，實有意對君權予以制衡。 

關鍵詞：韓愈、尊君、原道 

一、前言 

安 史 之 亂 以 來 ， 唐 王 朝 面 臨 許 多 政 治 問 題 ： 吐 蕃 頻 頻 入 寇 ， 時 而 威 脅 京

師 ； 藩 鎮 據 地 自 專 ， 甚 至 稱 兵 作 亂 ； 宦 官 擅 作 威 福 ， 左 右 政 局 ； 朝 臣 黨 同 伐

異 ， 相 互 傾 軋 ； 佛 、 道 昌 盛 流 衍 ， 撼 動 國 計 綱 常 。 影 響 所 及 ， 天 子 權 威 因 而

削弱，國家秩序為之動蕩。 

韓愈受長兄韓會影響，秉持「尊皇極，斥異端」1的信念，亟思振衰起敝。

他 修 辭 明 道 ， 復 興 儒 學 ， 排 斥 佛 、 老 ， 標 舉 以 仁 義 為 內 涵 的 聖 人 之 道 、 先 王

之 道 ， 著 意 申 明 君 臣 之 義 、 尊 卑 之 序 ， 乃 為 因 應 政 治 現 實 ， 希 望 強 化 君 主 的

權威，使國家的秩序步入正軌，達到中興唐王朝的理想， 2故其所作詩文時常

流露尊君思想。 

有 鑑 於 此 ， 本 論 文 旨 在 論 述 韓 愈 尊 君 思 想 之 理 論 ： 君 權 天 授 的 天 命 觀 、

聖 人 制 作 的 歷 史 觀 、 分 工 從 屬 的 政 治 觀 ， 透 過 對 韓 愈 詩 文 之 分 析 ， 俾 能 深 刻

理解韓愈尊君思想的建構依據及其政治意義。 

二、君權天授的天命觀 

韓 愈 〈 賀 太 陽 不 虧 狀 〉 云 ： 「 陛 下 敬 畏 天 命 ， 克 己 脩 身 ， 誠 發 於 中 ， 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
1 見〔宋〕王銍：〈韓會傳〉，收入〔唐〕韓愈撰，〔宋〕魏仲舉編：《新刊五百家音註昌

黎先生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12 年），冊 32，附《韓文類譜》卷 8，頁

3b。 
2 韓愈寫作古文，復興儒學，目的在以儒家的倫理綱常、道德秩序來凝聚人心，中興唐

王朝。參見田耕宇：《中唐至北宋文學轉型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9
年），頁 102-10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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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於上。……天且不違，慶孰為大？」 3指出君主須敬畏天命、順應天命，以

免 上 天 降 下 災 異 。 柳 宗 元 〈 天 說 〉 亦 言 及 韓 愈 對 天 的 看 法 ： 「 今 夫 人 舉 不 能

知 天 ， 故 為 是 呼 且 怨 也 。 吾 意 天 聞 其 呼 且 怨 ， 則 有 功 者 受 賞 必 大 矣 ， 其 禍 焉

者受罰亦大矣。」 4可見韓愈相信上天為有意志、能賞罰之主宰。因此，韓愈

〈論捕賊行賞表〉謂憲宗：「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，為巨唐中興之君。」

5〈潮州刺史謝上表〉云：「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，四海之內，莫不臣妾；南

北東西，地各萬里。」6〈送殷員外序〉亦云：「唐受天命為天子，凡四方萬國，

不問海內外，無小大，咸臣順於朝。」7〈元和聖德詩并序〉又曰：「天錫皇帝，

為天下主。并包畜養，無異細鉅。億載萬年，敢有違者？」 8均揭櫫李唐君主

乃 受 命 於 天 而 得 以 統 治 天 下 。 而 韓 愈 〈 平 淮 西 碑 并 序 〉 載 唐 憲 宗 謂 群 臣 曰 ：

「嗚呼！天既全付予有家，今傳次在予，予不能事事，其何以見于郊廟？」9亦

反 映 李 唐 君 主 自 己 也 有 受 命 於 天 的 認 知 。 韓 愈 的 尊 君 思 想 ， 實 奠 基 於 君 權 天

授、李唐奉天承運的天命觀，意在鞏固君主統治地位的合法性與合理性。10以

平 定 淮 西 為 例 ， 韓 愈 〈 平 淮 西 碑 并 序 〉 即 認 為 憲 宗 此 舉 乃 ： 「 與 神 為 謀 ， 乃

相同德，以乞天誅。」11在韓愈看來，唐朝天子統治宇內之權力是上天賦予的，

儼然是上天主宰世間的指定代理人，君主發號出令，引領臣民，乃得天獨厚，

為上天所應許。12這其中當然包括弔民伐罪，無獨有偶，與韓愈同時的幽州大

將 譚 忠 評 論 唐 憲 宗 平 淮 西 、 折 服 河 北 藩 鎮 之 功 亦 云 ： 「 此 非 人 力 所 能 及 ， 殆

天誅也。」13與韓愈的看法相呼應，天命不可違逆，君令自亦當遵從，況其替

天 而 行 誅 伐 也 ， 是 以 君 主 理 應 享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尊 榮 與 權 威 ， 為 天 下 臣 民 所 順

服、所擁戴。能如此，國家紀綱才能維繫，政治秩序方可臻於太平。  

韓 愈 尊 崇 君 權 、 冀 望 維 護 政 治 秩 序 之 穩 定 ， 由 他 對 君 位 繼 承 的 見 解 可 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見〔唐〕韓愈撰，馬其昶校注：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

年），卷 8，頁 635。 
4 見〔唐〕柳宗元：《柳宗元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 年），卷 16，頁 442。 
5 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11。 
6 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19。 
7 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4，頁 272。 
8 見〔唐〕韓愈撰，錢仲聯集釋：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

年），卷 6，頁 629。 
9 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7，頁 477。 
10參見葛兆光：《中國思想史：第二卷．七世紀至十九中國的知識、思想與信仰》（上海：

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114-115。 
11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7，頁 482-483。 
12參見劉醇鑫：《唐代後期儒學的新發展》（新北：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

1996 年），頁 268。 
13見〔宋〕司馬光編著，〔元〕胡三省音注：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 年）

卷 240，頁 774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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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斑，如其〈對禹問〉云： 

或問曰：「堯舜傳諸賢，禹傳諸子，信乎？」曰「然。」「然則禹之賢，

不及於堯與舜也歟？」曰：「不然。堯舜之傳賢也，欲天下之得其所也；

禹之傳子也，憂後世爭之之亂也。堯舜之利民也大，禹之慮民也

深。」……曰：「禹之慮也則深矣，傳之子而當不淑，則奈何？」曰：

「時益以難理，傳之人則爭，未前定也；傳之子則不爭，前定也。前

定雖不當賢，猶可以守法，不前定而不遇賢，則爭且亂。天之生大聖

也不數，其生大惡也亦不數。傳諸人，得大聖，然後人莫敢爭；傳諸

子，得大惡，然後人受其亂。禹之後四百年，然後得桀；亦四百年，

然後得湯與伊尹。湯與伊尹不可待而傳也。與其傳不得聖人而爭且亂，

孰若傳諸子，雖不得賢，猶可守法。」 14 

韓 愈 指 出 ， 堯 、 舜 傳 賢 是 利 民 之 舉 ， 但 聖 賢 不 世 出 ， 禹 就 是 因 為 憂 慮 傳 賢 不

得 其 人 而 引 發 紛 爭 變 亂 ， 所 以 傳 子 。 韓 愈 揭 櫫 「 傳 子 則 不 爭 ， 前 定 也 」 的 原

則 ， 認 為 事 先 確 立 君 位 傳 子 的 制 度 ， 可 以 防 止 傳 賢 不 得 其 人 所 導 致 的 爭 亂 ，

即 使 繼 位 的 兒 子 不 賢 能 ， 還 可 以 遵 行 祖 宗 家 法 來 治 理 天 下 ， 凶 惡 無 道 的 君 主

也 不 至 於 時 常 出 現 ， 如 同 聖 賢 不 世 出 一 般 。 這 般 「 前 定 」、「 正 統 」觀 念 的 形

成 ， 其 實 與 安 史 亂 後 紛 擾 不 安 的 政 局 、 歷 史 背 景 有 關 ， 韓 愈 認 為 ， 建 立 一 個

可長可久的君位傳承制度比等待聖賢出現還要重要。安祿山、史思明、朱泚、

李 希 烈 等 藩 帥 造 反 稱 帝 ， 宦 官 如 李 輔 國 、 程 元 振 、 魚 朝 恩 、 俱 文 珍 等 干 涉 君

位 的 繼 承 ， 吐 蕃 入 寇 亦 曾 逼 使 皇 帝 出 奔 ， 韓 愈 君 位 傳 子 、 前 定 的 主 張 ， 有 法

治 高 於 人 治 的 意 味 ， 是 為 了 伸 張 君 主 的 權 威 ， 強 調 君 位 傳 承 的 正 統 ， 以 消 弭

他人對君位的覬覦、干預之心。 

又 如 韓 愈 因 諫 迎 佛 骨 而 貶 謫 潮 州 期 間 ， 曾 作 〈 琴 操 十 首 〉 抒 寫 心 志 ， 其

中〈拘幽操〉云：  

目窈窈兮，其凝其盲。耳肅肅兮，聽不聞聲。朝不日出兮，夜不見月

與星。有知無知兮，為死為生？嗚呼！臣罪當誅兮，天王聖明。 15 

此詩描寫文王幽囚羑里時的環境與心情，「嗚呼！臣罪當誅兮，天王聖明」三

句 ， 指 文 王 自 嘆 君 主 聖 明 ， 認 為 己 罪 當 誅 。 韓 愈 以 文 王 的 處 境 自 喻 ， 表 達 他

獲 罪 遭 貶 、 身 處 荒 州 而 仍 對 唐 憲 宗 懷 抱 忠 悃 之 心 ， 有 自 我 反 省 之 意 ， 甚 至 儼

然 認 為 天 下 無 不 是 的 君 王 。 對 於 韓 愈 這 樣 的 認 知 ， 不 妨 投 以 同 情 之 理 解 ， 不

宜 以 愚 忠 視 之 。 尊 君 、 忠 君 是 韓 愈 服 膺 踐 行 的 政 治 道 德 ， 也 是 他 對 中 唐 時 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31-32。 
15見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，卷 11，頁 115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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脈 動 的 回 應 ， 他 在 〈 拘 幽 操 〉 中 的 表 白 固 然 激 切 ， 卻 不 啻 是 給 予 安 史 亂 後 的

亂 臣 賊 子 當頭 棒 喝 ， 亦即 與 《 新 唐書 》 中 所 謂的 「 奸 臣 」、「 叛 臣 」、「 逆 臣 」

形成強烈的對比，彰顯一個知識份子尊重倫常道德、維護政治秩序的苦心。 

基 於 君 權 天 授 的 信 念 ， 韓 愈 所 作 表 、 狀 屢 屢 可 見 他 對 皇 帝 歌 功 頌 德 的 言

辭，例如： 

今者陛下聖明在上，雖堯舜無以加之。〈論今年權停選舉狀〉 16（謂德

宗）陛下恩踰慈母，仁過春陽，租賦之間，例皆蠲免。〈御史臺上論天

旱人饑狀〉 17（謂德宗） 

伏惟元和聖文神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，子育億兆，視之如傷，可謂體

仁以長人矣。〈賀冊尊號表〉 18（謂憲宗） 

伏惟皇帝陛下，德合覆載，道光軒虞。〈賀慶雲表〉 19（謂穆宗） 

韓 愈 對 唐 德 宗 、 唐 憲 宗 和 唐 穆 宗 推 崇 備 至 ， 雖 然 不 免 溢 美 ， 卻 著 實 刻 畫 出 君

主 時 代 皇 帝 在 臣 子 心 目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、 尊 貴 無 比 的 形 象 ， 更 反 映 一 介 臣 子 對

皇帝權威的認同。20韓愈把李唐天子神聖化，又將之與軒轅、唐堯、虞舜等古

聖 先 王 相 比 擬 ， 凸 顯 其 仁 民 愛 物 的 作 為 。 質 言 之 ， 韓 愈 試 圖 綰 合 天 子 受 命 於

天 的 聖 人 形 象 ， 希 望 把 聖 人 之 道 、 先 王 之 道 落 實 到 唐 代 政 治 的 運 作 上 ， 體 現

仁義的精神。韓愈「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」21，他歌功頌德，不只是為了尊

崇 君 上 ， 更 重 要 的 ， 是 期 許 皇 帝 施 行 仁 政 ， 向 古 聖 先 王 看 齊 ， 甚 至 超 越 古 聖

先 王 ； 而 他 也 期 許 自 己 成 為 輔 佐 天 子 止 於 至 善 的 名 臣 。 韓 愈 的 期 許 ， 其 實 與

杜甫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」、「驅蒼生於仁壽之域，反淳樸於羲皇之上」

的 願 景 一 樣 ， 皆 嚮 往 聖 明 君 主 以 仁 義 治 天 下 、 百 姓 生 活 安 樂 、 風 俗 淳 厚 樸 實

的理想國。22這樣的理想國所代表的意義，不僅是淳樸道德的回歸，亦為政治

秩序的重建。23職是之故，韓愈特別強調人臣善盡諫諍之責的重要，他自己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587。 
17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588。 
18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21。 
19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26。 
20柳宗元〈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〉說唐德宗：「伏惟皇帝陛下，聖神之功，貫於天

地；文武之道，超乎古今。」其〈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二首〉亦謂唐憲宗：「伏惟皇

帝陛下，協周文之孝德，齊大禹之約身，弘帝堯之法天，過殷湯之解網。」可見他

對皇帝神聖英武的形象也極為推崇。分見《柳宗元集》，冊 3，卷 37，頁 937、頁 931-932。 
21見韓愈：〈上宰相書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3，頁 155。 
22杜甫語引自其〈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〉、〈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五首〉。分見〔唐〕

杜甫著，〔清〕仇兆鰲注：《杜詩詳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0 年），卷 1，頁 74 及

卷 25，頁 2204。 
23韓愈嚮往民風淳厚樸實的古代，是期待一種道德的回歸，希望藉人們純粹本性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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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直言諫諍而先後遭貶陽山、潮州，且其〈爭臣論〉云： 

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，主上嘉其行誼，擢在此位，官以諫為

名，誠宜有以奉其職，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，天子有不

僭賞從諫如流之美；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，束帶結髮，願進於闕下，

而伸其辭說，致吾君於堯舜，熙鴻號於無窮也。 24 

韓愈指出，陽城由隱士而得以擔任諫議大夫，應當履行諫諍皇帝的職責，「使

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，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」，俾使皇帝能

夠成為像唐堯、虞舜一樣聖明的君主。韓愈將諫諍視為達成「致吾君於堯舜」

的政治理想不可或缺的方式，也是尊君、忠君的一種表現。 

三、聖人制作的歷史觀 

韓愈尊君思想另一個理論基礎，是聖人制作的歷史觀。如其〈原道〉云： 

古之時，人之害多矣。有聖人者立，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。為之君，

為之師，驅其蟲蛇禽獸，而處之中土。寒，然后為之衣，飢，然后為

之食；木處而顛，土處而病也，然後為之宮室。為之工，以贍其器用；

為之賈，以通其有無；為之醫藥，以濟其夭死；為之葬埋祭祀，以長

其恩愛；為之禮，以次其先後；為之樂，以宣其壹鬱；為之政，以率其

怠勌；為之刑，以鋤其強梗。相欺也，為之符璽、斗斛、權衡以信之；

相奪也，為之城郭、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為之備，患生而為之防。25 

韓愈從社會進化的觀點，指陳古代聖人以「相生養之道」教化人民，「為之君，

為之師」，因應人民生活的需求，制作衣、食、宮室等日用必需品，制作工、

賈、醫藥、葬埋祭祀等行業，制作禮、樂、刑、政等法度，制作符璽、斗斛、

權 衡 、 城 郭 、 甲 兵 等 治 安 設 施 ， 涵 蓋 物 質 文 明 與 精 神 文 明 ， 從 而 為 人 民 興 利

除 弊 、 備 害 防 患 ， 使 其 安 居 樂 業 。 根 據 韓 愈 的 見 解 ， 人 類 社 會 由 原 始 走 向 文

明 乃 聖 人 制 作 使 然 ， 是 聖 人 教 化 、 生 養 萬 民 的 成 果 ， 也 是 聖 人 博 愛 於 民 的 具

體表現。換言之，韓愈所謂「相生養之道」，亦即聖人之道、先王之道，是維

繫人類生存、促成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力。 26 

韓愈聖人制作的歷史觀，有本於《周易》、《孟子》等儒家典籍，27他特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「靜」，來約束自然情欲中的「動」，從而化解爭端和悖亂，重建政治秩序。參見葛

兆光：《中國思想史：第二卷．七世紀至十九中國的知識、思想與信仰》，頁 134-135。 
24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2，頁 111。 
25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5-16。 
26參見方介：《韓柳新論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9 年），頁 26-27。 
27《周易．繫辭下》和《孟子．滕文公上》都對聖人制作有所描述。詳見〔魏〕王弼、

韓康伯注，〔唐〕孔穎達等正義：《周易正義》，收入〔清〕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》

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3 年），冊 1，卷 8，頁 166-168。〔漢〕趙岐注，〔宋〕孫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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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調聖人貢獻之大，更直言：「如古之無聖人，人之類滅久矣。」28在他看來，

聖人儼然是萬能的救世主，亦為人類文明歷史的創造者。韓愈彰顯聖人制作、

無 所 不 能 的 形 象 ， 旨 在 駁 斥 道 家 「 聖 人 不 死 ， 大 盜 不 止 ； 剖 斗 折 衡 ， 而 民 不

爭」29、「曷不為太古之無事」30等說法，以觝排老、莊之徒絕聖棄智、無為而

治 的 主 張 。 此 外 ，《 尚書 ． 周 書 ． 泰 誓 》 云 ：「 天 佑 下 民， 作 之 君 ， 作 之 師 ，

惟 其 克相 上帝 ， 寵綏 四方 。 」 31韓 愈所 謂 聖人 「作 之 君， 作之 師」，顯亦 乞靈

於 此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聖 人 興 起 ， 作 為 君 主 、 師 長 來 教 化 、 生 養 百 姓 ， 不 只 是 汎

愛 親 仁 ， 而 且 是 順 應 天 命 的 表 現 。 總 之 ， 韓 愈 關 於 社 會 進 化 的 觀 點 ， 是 一 種

聖 人 、 先 王 創 造 歷 史 的 觀 點 ， 揉 合 了 他 的 道 論 和 天 命 觀 ， 同 時 肯 定 人 為 與 天

命 的 作 用 ， 把 天 命 、 聖 人 、 先 王 、 博 愛 （ 仁 義 ） 等 概 念 連 繫 在 一 起 ， 揭 示 聖

人負有上天指派的特殊使命，進而將君主的統治權力合理化、正當化。 

在 韓 愈 心 目 中 ， 古 聖 先 王 的 理 想 形 象 ， 是 勤 政 愛 民 ， 不 是 無 為 而 治 的 。

因 此 ， 他 曾 質 疑 「 堯 、 舜 垂 衣 裳 而 天 下 理 」、「無 為 而 理 者 ， 其 舜 也 歟 」 等 說

法，分別列舉堯、舜的政績，謂堯「非無事也」，謂舜「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」。

32又 指 出：「昔 者 堯舜 以吁 嗟 君臣 相戒 以 致至 治， 周 文王 以憂 勤 日中 不食 以和

萬 民 ，故 能澤 流 無窮 ，以 配 日月 。」 33且 云：「故 禹 過家 門不 入 …… 誠畏 天命

而悲人窮也。」34皆標舉古聖先王勤政愛民的作為，期望李唐天子能「儀而象

之，以求多福」35。依韓愈之見，悲天憫人，孜孜矻矻，始是聖明君主應有的

表現，方能成就美善的政治。 

就 教 化 百 姓 而 言 ， 作 為 統 治 者 的 古 聖 先 王 同 時 也 是 百 姓 的 師 長 。 那 麼 ，

先王之教的具體內容為何呢？韓愈〈原道〉說： 

夫所謂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愛之謂仁；行而宜之之謂義；由是而之

焉之謂道；足乎己，無待於外之謂德。其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易》、《春

秋》，其法禮、樂、刑、政，其民士、農、工、賈，其位君臣、父子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疏：《孟子注疏》，收入〔清〕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3
年），冊 8，卷 5 下，頁 97-98。 

28見韓愈：〈原道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6。 
29見韓愈：〈原道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6。 
30見韓愈：〈原道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7。 
31見〔漢〕孔安國傳，〔唐〕孔穎達等正義：《尚書正義》，收入〔清〕阮元校勘：《十三

經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3 年），冊 1，卷 11，頁 153。 
32詳見韓愈：〈進士策問十三首．其十一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2，頁 107。 
33見韓愈：〈賀皇帝即位表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24。 
34見韓愈：〈爭臣論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2，頁 112。 
35見韓愈：〈賀皇帝即位表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2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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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友、賓主、昆弟、夫婦，其服麻絲，其居宮室，其食粟米、果蔬、

魚肉。其為道易明，而其為教易行也。 36 

「 博 愛 之 謂 仁 ； 行 而 宜 之 之 謂 義 ； 由 是 而 之 焉 之 謂 道 ； 足 乎 己 ， 無 待 於 外 之

謂德。」就是韓愈所謂聖人之道、先王之道的內涵，可以用仁義二字來概括。

37先王之教亦即聖人之道、先王之道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實，是相生養之道的施

行 ， 也 是 仁義 的 具 體 表現 。 舉 凡 《詩 》、《書 》、《 易 》、《春 秋 》 等 典籍 ， 禮 、

樂、刑、政等法度，士、農、工、賈等社會階層，君臣、父子、師友、賓 主 、

昆 弟 、 夫 婦 等 人 倫 次 序 ， 乃 至 宮 室 、 粟 米 、 果 蔬 、 魚 肉 等 日 用 必 需 品 ， 都 是

仁 義 的 表 現 形 式 。 換 言 之 ， 仁 義 是 先 王 之 教 所 依 循 的 基 本 精 神 ， 是 建 立 一 個

生 養 有 序 的 、 嗜 欲 有 節 的 和 諧 社 會 必 須 仰 賴 的 規 範 ， 實 有 助 於 防 杜 許 多 違 背

綱常、爭權奪利的政治問題。38值得注意的是，韓愈所揭示的人倫次序，與儒

家 常 說 的 君 臣 、 父 子 、 兄 弟 、 朋 友 、 夫 婦 五 倫 稍 有 不 同 ， 他 改 朋 友 為 師 友 ，

並且加入賓主一倫，據韓愈〈上宰相書〉云：「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，將

非吾君與吾相乎？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，將非吾君與吾相乎？」 39在他看來，

天 子 、 宰 相 等 在 上 位 者 與 人 才 之 間 其 實 具 備 著 師 與 友 、 賓 與 主 的 關 係 ， 所 以

教育人才、拔擢人才本來就是天子、宰相應該做的事。此外，韓愈曾說：「是

故 道 莫 大 乎 仁 義 ， 教 莫 正 乎 禮 樂 刑 政 。 施 之 於 天 下 ， 萬 物 得 其 宜 ； 措 之 於 其

躬 ， 體安 而氣 平 。」 40又 云 ：「 人之仰 而 生者 穀帛 ， 穀帛 豐， 無 飢寒 之患 ，然

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，措之於安平之地，此愚智之所同識也。」41可見韓愈

主 張 「 道 」、「 教 」 相輔 而 行 ， 寓「 道 」 於 「教 」，「道 」、「 教 」 合一 ， 確 立 國

家紀綱、人倫分際、生活規範的同時，仁義亦於焉體現。 

韓 愈 也認 為：「 帝之 與王 ， 其號 名殊 ， 其所 以為 聖 一也 。」 42他 所謂 聖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8。 
37韓愈〈原道〉說：「仁與義，為定名；道與德，為虛位。」可以為據。見《韓昌黎文

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3。 
38韓愈一方面要維護生養有序的、人倫日用的社會，以排斥佛、老；另一方面，個人及

國家生養的利欲，也必須建立在道的基礎上，以仁義為規範，從而消除利欲所帶來

的弊病，如士人階層的趨利和浮薄（這是藩鎮跋扈、朝臣傾軋的起因之一）。要言之，

韓愈要拿「道」來「濟天下之溺」，中興唐王朝。參見劉方：《文化視域中的宋代文

論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132-137。 
39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3，頁 18。 
40見韓愈：〈送浮屠文暢師序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4，頁 253。 
41見韓愈：〈進士策問十三首．其十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2，頁 108。 
42見韓愈：〈原道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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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道 、 先 王 之 道 ， 就 是 二 帝 三 王 之 道 。 進 一 步 來 說 ， 他 將 以 仁 義 為 內 涵 的 堯

舜 之 道 ， 與 夏 、 商 、 周 三 代 所 標 榜 的 禮 、 樂 、 刑 、 政 相 結 合 ， 希 望 在 禮 文 之

中 體 現 仁 義 ， 因 此 跳 脫 「 禪 讓 」 與 「 家 天 下 」 的 區 別 ， 根 據 二 帝 和 三 王 同 為

聖人的概念，將帝道和王道齊一看待，43希望營造一個道德與法度相得益彰的

和 諧 社 會 。 推 其 道 而 放 諸 唐 代 ， 便 能 為 重 建 國 家 的 秩 序 、 確 立 君 主 的 權 威 營

造有利的環境。 44 

四、分工從屬的政治觀 

韓愈〈雜說四首．其二〉指出：「善計天下者，不視天下之安危，察其紀

綱之理亂而已矣。天下者，人也；安危者，肥瘠也；紀綱者，脈也。脈不病，

雖瘠不害；脈病而肥者，死矣。」45他為了維護國之紀綱，故強化尊君思想的

理 論 建 構 ， 從 相 生 養 之 道 申 明 君 主 、 人 臣 和 人 民 之 間 的 政 治 分 工 ， 在 〈 圬 者

王承福傳〉中提到： 

（圬者王承福）又曰：粟，稼而生者也；若布與帛，必蠶績而後成者

也，其他所以養生之具，皆待人力而後完也，吾皆賴之。然人不可徧

為，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，理我所生者也；而百官者，承

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小大，惟其所能，若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，必有天

殃，故吾不敢一日捨鏝以嬉。夫鏝易能可力焉，又誠有功，取其直，雖

勞無愧，吾心安焉。夫力易強而有功也，心難強而有智也，用力者使於

人，用心者使人，亦其宜也。……一身而二任焉，雖聖者不可能也。46 

韓 愈 藉 圬 者 王 承 福 之 口 道 出 君 主 、 人 臣 和 人 民 之 間 相 生 相 養 、 分 工 合 作 的 政

治 關 係 。 人 民 如 農 夫 種 粟 織 布 、 工 匠 制 器 施 工 ， 付 出 勞 力 來 供 應 君 主 和 百 官

的 生 活 所 需 ； 君 主 負 責 治 理 人 民 ， 百 官 秉 承 君 主 的 命 令 來 教 化 人 民 ， 用 盡 心

思以使人民安居樂業。三者各盡所能，相生相養，彼此依存。《孟子．滕文公

上》說：「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，

而 百 工 之 所 為 備 。 如 必 自 為 而 後 用 之 ， 是 率 天 下 而 路 也 。 故 曰 ： 或 勞 心 ， 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3參見朱剛：《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7 年），頁 49-51。 
44吳文治指出：「韓愈要求在『其文』、『其法』、『其民』、『其位』等諸方面都按照『聖

人之道』所確定的準則規範去在現實社會中實行，這實際是他面對當時佛道盛行，

封建經濟、封建秩序的倫理綱紀遭到嚴重破壞的現實，為了『挽狂瀾於既倒』而提

出來的一個政治性綱領。」見吳文治：《韓愈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 年），

頁 56。 
45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33。 
46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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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 力 。 勞 心 者 治 人 ， 勞 力 者 治 於 人 。 治 於 人 者 食 人 ， 治 人 者 食 於 人 ， 天 下 之

通義也。」47即為韓愈分工政治觀的理論依據。這樣的政治分工，目的在使人

盡其才，使國家政令有效執行。「食焉而怠其事，必有天殃」一語，指出怠忽

職 守 、 未 能 恪 盡 本 分 者 必 然 會 遭 到 上 天 的 懲 罰 ， 對 人 民 、 人 臣 、 尤 其 是 君 主

有 警 惕 的 作 用 ， 顯 示 韓 愈 試 圖 用 天 命 來 強 化 政 治 分 工 的 必 要 性 。 君 主 受 命 於

天 ， 臣 民 理 應 在 他 的 統 治 下 善 盡 本 分 ， 而 君 主 也 必 須 負 起 治 理 之 責 ， 否 則 皆

屬 違 逆 天 命 ， 都 會 遭 受 天 譴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韓 愈 在 尊 崇 君 權 的 同 時 ， 也 表 明 君

主 的 責 任 重 大 ， 既 受 命 於 天 ， 亦 受 上 天 之 監 督 ， 著 意 對 君 權 做 出 某 種 制 衡 。

誠如韓愈〈賀皇帝即位表〉中說：「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，為人所歸，上符天

心， 下合人志， 然後奄有四 海，以君萬 邦。」 48 君主必 須恪盡 職責，才有 資

格膺受上天所授予的權力。 

為 了 確 立 君 主 的 權 威 ， 韓 愈 對 政 治 分 工 立 下 嚴 明 的 紀 律 ， 其 間 從 屬 不 言

可喻，如〈原道〉云： 

是故君者，出令者也；臣者，行君之令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

麻絲、作器皿、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。君不出令，則失其所以為君；

臣不行君之令而致之民，民不出粟米麻絲、作器皿、通貨財以事其上，

則誅。 49 

依 韓 愈 之 說 ， 君 主 、 人 臣 和 人 民 不 僅 是 互 相 生 養 的 分 工 ， 還 具 有 上 下 從 屬 的

關 係 。 君 主 發 號 出 令 ； 人 臣 （ 主 要 由 士 出 身 ） 執 行 命 令 、 施 政 於 民 ； 人 民 包

括 農 、 工 、 賈 ， 分 別 出 粟 米 麻 絲 、 作 器 皿 、 通 貨 財 來 事 奉 上 級 ， 服 從 君 主 、

人 臣 的 治 理 。 三 者 都 必 須 做 好 分 內 的 工 作 ， 否 則 君 主 會 失 去 統 治 的 正 當 性 ，

臣民就要遭受懲罰。 50比起〈圬者王承福傳〉所謂「必有天殃」的抽象制約，

〈 原 道 〉 以 較 為 具 體 的 罰 則 來 規 範 政 治 分 工 。 韓 愈 的 話 原 是 針 對 佛 、 道 二 教

「必棄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養之道，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」51的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7見《孟子注疏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冊 8，卷 5 下，頁 97。 
48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23。 
49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6。 
50何法周認為，韓愈所謂「君不出令，則失其所以為君」，已經指出君主會因為失職而

失去作為君主的條件和資格，那就要易位。參見何法周：《韓愈新論》（開封：河南

大學出版社，1988 年），頁 10。蔣寅則指出，「誅」字不當解作誅殺，應該解作譴責

懲處、口誅筆伐之意。參見蔣寅：《文章並峙壯乾坤：韓愈、柳宗元研究》（上海：

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94。 
51見韓愈：〈原道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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徑 而 發 ， 旨 在 駁 斥 佛 教 涅 槃 寂 滅 和 道 教 清 淨 無 為 的 主 張 ， 批 判 僧 人 、 道 士 棄

置 人 倫 ， 昧 於 君 臣 之 義 ， 忘 卻 父 子 之 親 ， 卻 享 受 賦 役 特 權 ， 不 事 生 產 ， 違 背

相生養之道，對國家財政與風俗影響甚鉅。52韓愈曾在〈送靈師〉中直言：「佛

法 入 中 國 ， 爾 來 六 百 年 。 齊 民 逃 賦 役 ， 高 士 著 幽 禪 。 官 吏 不 之 制 ， 紛 紛 聽 其

然。耕桑日失隸，朝署時遺賢。」53又對果州女子謝自然「繁華榮慕絕，父母

慈愛捐」54的輕生學道之舉期期以為不可。從政治分工從屬的原則看來，僧人、

道士沒有遵行相生養之道，甚且「外天下國家，滅其天常；子焉而不父其父，

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」55，顯然是韓愈心目中破壞政治秩序的當

「誅」者，即當受懲罰之人，他認為應該：「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明先

王之道以道之。」56亦即將享有賦役特權的僧人、道士改造為重國家、循法度、

守 倫 理 的 人 民 ， 使 他 們 不 再 罔 顧 天 常 、 與 國 爭 利 。 相 對 而 言 ， 韓 愈 也 認 為 君

主 號 令 天 下 必 須 審 慎 ， 因 此 他 在 〈 論 佛 骨 表 〉 中 提 醒 唐 憲 宗 ： 皇 帝 奉 佛 將 使

百姓「轉相倣效，惟恐後時；……傷風敗俗，傳笑四方」57，很可能像前代一

樣 危 及 國 祚 ， 直 指 君 主 怠 其 事 ，「必 有 天 殃 」。 要 進 一 步 說 明 的 是 ， 韓 愈 排 斥

佛教的原因之一，實因為〈論佛骨表〉所謂「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」58。他在

〈原道〉中提及： 

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諸侯用夷禮則夷之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。經曰：

「夷狄之有君，不如諸夏之亡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戎狄是膺，荊舒是懲。」

今也舉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不胥而為夷也！ 59 

安史之亂以來，以胡人為主的藩鎮擾攘河北，吐蕃、回紇等外族又相繼寇邊，

唐人的夷夏之防因而轉嚴。60韓愈認為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，是夷狄之人所信

奉 的 宗 教 ， 在 他 看 來 ， 佛 教 盛 行 於 中 國 ， 便 意 味 著 夷 狄 的 思 想 入 主 中 國 ， 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2參見陳寅恪：《金明館叢稿初編》（北京：生活．讀書．新知三聯書店，2001 年），頁

323-328。 
53見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，卷 2，頁 202。 
54見韓愈：〈謝自然詩〉，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，卷 1，頁 28。 
55見韓愈：〈原道〉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7。 
56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9。 
57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15。 
58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13。 
59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7。 
60參見傅樂成：《漢唐史論集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6 年），頁 214-2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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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凌駕先王之教，簡直就是要變夏為夷。61是故韓愈排斥佛教，大有明辨夷夏

之防、提倡尊王攘夷、捍衛民族文化的用意。 62此亦韓愈尊崇君權之表現。 

對 照 韓 愈 所 處 的 時 代 ， 可 知 其 分 工 從 屬 的 政 治 觀 不 只 適 用 於 排 斥 佛 、

老，其具體實踐上亦可用來檢驗、督促人民、人臣和君主。 

對 人 民 而 言 ， 他 們 必 須 努 力 從 事 生 產 ， 按 時 繳 納 賦 稅 。 如 韓 愈 〈 謝 自 然

詩 〉 說 ： 「 人 生 有 常 理 ， 男 女 各 有 倫 ， 寒 衣 及 飢 食 ， 在 紡 績 耕 耘 。 下 以 保 子

孫，上以奉君親，苟異於此道，皆為棄其身。」63即強調相生相養之道，指出

人民應盡的義務。 

對 人 臣 而 言 ， 他 們 必 須 確 實 執 行 君 主 的 命 令 ， 妥 善 推 動 國 家 的 政 策 。 韓

愈詩曾云：「為官不事職，厥罪在欺謾。」64又云：「不知官在朝，有益國家

不？得無虱其間，不武亦不文，仁義飾其躬，巧姦敗羣倫。」65都道出對人臣

尸 位 素 餐 的 憂 心 。 如 韓 愈 〈 送 許 郢 州 序 〉 云 ： 「 誠 使 刺 史 不 私 於 其 民 ， 觀 察

使不急於其賦，……如是而政不均、令不行者，未之有也。」66即凸顯人臣盡

責 守 分 在 的 政 令 施 行 過 程 中 的 關 鍵 地 位 。 沒 有 人 臣 的 妥 善 配 合 ， 君 主 出 令 無

效 ， 民 情 亦 不 能 上 達 ， 政 治 秩 序 將 為 之 動 蕩 不 安 。 至 於 那 些 專 權 跋 扈 的 宦

官 、 朝 臣 ， 抑 或 是 自 署 將 吏 、 不 納 貢 賦 的 藩 帥 ， 以 韓 愈 度 之 ， 自 然 都 在 懲

罰 、 制 裁 之 列 。 韓 愈 〈 上 鄭 尚 書 相 公 啟 〉 指 出 ： 「 分 司 郎 官 職 事 惟 祠 部 為 煩

且 重 。 愈 獨 判 二 年 ， 日 與 宦 者 為 敵 ， 相 伺 候 罪 過 ， 惡 言 詈 辭 ， 狼 籍 公 牒 ， 不

敢為恥，實慮陷禍。」67兼判祠部事務的韓愈將宦官批准剃度的僧、尼盡行索

拿 ， 命 其 還 俗 ， 並 誅 殺 其 中 假 借 佛 事 行 不 法 勾 當 之 徒 ， 還 限 定 僧 、 尼 出 入 的

時 間 ， 不 許 他 們 隨 意 招 搖 街 市 ， 因 而 激 怒 了 以 功 德 使 吐 突 承 璀 為 首 的 宦 官 ，

韓 愈 此 舉 ， 實 不 免 有 所 顧 忌 ， 卻 勉 為 其 難 ， 除 得 力 於 排 佛 信 念 外 ， 更 顯 示 其

反 對 宦 官 專 擅 的 勇 氣 。 若 夫 抑 制 藩 鎮 ， 韓 愈 〈 清 邊 郡 王 楊 燕 奇 碑 文 〉 描 述 楊

燕 奇 曾 擊 退 李 希 烈 而 克 復 汴 州 ， 又 平 定 宣 武 軍 亂 而 將 李 迺 執 送 京 師 ， 並 讚 美

楊 燕 奇 ： 「 敵 攻 無 堅 ， 城 守 必 完 。 臨 危 蹈 難 ， 歔 欷 感 發 ， 乘 機 應 會 ， 捷 出 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1參見蔣寅：《文章並峙壯乾坤：韓愈、柳宗元研究》，頁 97。 
62陳寅恪認為，韓愈排佛，乃為申明夷夏之防，而「尊王攘夷」則是古文運動的中心思

想。參見陳寅恪：《金明館叢稿初編》，頁 328-329。 
63見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，卷 1，頁 28。 
64見韓愈：〈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〉，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，冊上，

卷 6，頁 702。 
65見韓愈：〈瀧吏〉，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，冊上，卷 11，頁 1109。 
66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1，頁 16。 
67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2，頁 149-15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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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；不畏義死，不榮幸生。」68肯定他衝鋒陷陣之英勇。〈唐銀青光祿大夫守

左 散 騎 常 侍 致 仕 上 柱 國 襄 陽 郡 王 平 陽 路 公 神 道 碑 銘 〉 描 述 路 應 在 李 錡 造 反 時

發 動 鄉 兵 救 援 湖 、 常 二 州 ， 迫 使 李 錡 兵 敗 被 縛 ， 肯 定 路 應 「 師 于 其 鄉 ， 鄰 寇

逼屈」69，調度軍隊得宜。〈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〉云：「田侯攝

事 ， 奉 我 天 明 ； 束 縛 弓 戈 ， 考 校 度 程 ； 提 壃 籍 戶 ， 來 復 邦 經 。 帝 欽 良 臣 ， 曰

維錫予；嗟我六州，始復故初。」70稱道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歸順朝廷的作為。 

另 外 ， 為 民 興 利 除 弊 ， 是 官 吏 的 職 責 所 在 ， 亦 為 韓 愈 經 常 讚 揚 之 事 功 ，

其例如下： 

（韋丹）築堤扞江，長十二里，疏為斗門，以走潦水。公去位之明年，

江水平堤，老幼泣而思曰：「無此堤，吾屍其流入海矣！」灌陂塘五百

九十八，得田萬二千頃。〈唐故江西觀察使韋丹墓誌銘〉 71 

（張署）改澧州刺史。民稅出雜產物與錢，尚書有經數；觀察使牒州

徵民錢倍經。君曰：「刺史可為法，不可貪官害民。」留噤不肯從，竟

以代罷。〈唐故河南令張君墓誌銘〉 72 

其俗以男女質錢，約不時贖，子本相侔，則沒為奴婢。子厚與設方計，

悉令贖歸；其尤貧力不能者，令書其傭，足相當，則使歸其質。觀察

使下其法於他州，比一歲，免而歸者且千人。〈柳子厚墓誌銘〉 73 

（王仲舒）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，以其利與民；又罷軍吏官債五千

萬，悉焚簿文書；又出庫錢一千萬，以丐貧民遭旱不能供稅者。禁浮

屠及老子為僧道士，不得於吾界內因山野立浮屠老子象，以其誑丐漁

利，奪編人之產。〈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〉74 

韋 丹 任 江 南 西 道 觀 察 使 時 ， 修 築 堤 防 ， 為 百 姓 免 去 水 災 之 苦 ， 多 得 良 田 之

利 。 張 署 任 澧 州 刺 史 時 ， 拒 絕 觀 察 使 加 徵 百 姓 賦 稅 的 無 理 要 求 ， 不 肯 因 貪 戀

官 位 而 殘 害 百 姓 。 柳 宗 元 任 柳 州 刺 史 時 ， 為 百 姓 設 法 贖 回 淪 為 奴 婢 的 子 女 ，

他 州 亦 因 而 受 益 。 王 仲 舒 任 江 南 西 道 觀 察 使 時 ， 免 去 百 姓 的 酒 稅 和 軍 吏 的 官

債 ， 救 濟 因 旱 災 無 法 繳 稅 的 貧 民 ， 並 禁 止 佛 、 道 行 騙 歛 財 。 此 四 人 在 地 方 官

吏的任上都能樹立政績，為百姓興利除弊，故韓愈特予推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8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6，頁 358。 
69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6，頁 395。 
70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6，頁 404。 
71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6，頁 376。 
72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7，頁 461。 
73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7，頁 512。 
74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7，頁 53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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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如 韓 愈 謫 居 潮 州 時 ， 作 〈 鱷 魚 文 〉 云 ： 「 刺 史 受 天 子 命 ， 守 此 土 ， 治

此 民 ， 而 鱷 魚 睅 然 不 安 谿 潭 ， 據 處 食 民 畜 熊 豕 鹿 麞 ， 以 肥 其 身 ， 以 種 其 孫 ，

與 刺 史 亢 拒 ， 爭 為 長 雄 。 刺 史 雖 駑 弱 ， 亦 安 肯 為 鱷 魚 低 首 下 心 ， 伈 伈 覗 覗 ，

為民吏羞，以偷活於此邪！」75韓愈揣想鱷魚能知曉人類之言，自然是別出心

裁 ， 不 免 有 些 天 真 ； 不 過 ， 這 篇 文 章 的 政 治 意 義 ， 實 在 於 體 現 身 為 刺 史 的 韓

愈對潮州民生疾苦的關注，以及人臣對天子所賦予的職權之重視。 

對 君 主 而 言 ， 他 必 須 善 持 權 柄 ， 發 號 出 令 ， 引 領 臣 民 。 如 韓 愈 〈 元 和 聖

德 詩 并 序 〉 記 唐 憲 宗 令 高 崇 文 平 劍 南 西 川 劉 闢 之 亂 云 ： 「 崇 文 奉 詔 ， 進 退 規

矩，戰不貪殺，擒不濫數。」76彰顯君主出令能讓人臣進退有節，足以影響整

個 戰 局 。 又 〈 賀 冊 尊 號 表 〉 謂 憲 宗 ： 「 喜 怒 以 類 ， 刑 賞 不 差 ， 可 謂 發 而 中 節

矣。」 77其〈賀赦表〉又謂唐穆宗：「發號出令，雲行雨施。」 78都稱美君 主

出 令 之 謹 慎 合 宜 。 至 如 韓 愈 《 順 宗 實 錄 》 批 判 王 叔 文 「 既 專 內 外 之 政，……

驟使重職，人心不服。」79，而〈永貞行〉亦云：「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，

小人乘時偷國柄。……一朝奪印付私黨，懍懍朝士何能為？」80直指唐順宗政

令為王叔文黨所把持，不無諷刺君主失職之意。 

五、結語 

韓 愈 懍 於 意 志 之 天 ， 主 張 君 權 天 授 ， 意 欲 強 化 李 唐 天 子 日 漸 式 微 的 統 治

地 位 ， 恢 復 安 史 之 亂 以 來 紛 擾 不 安 的 政 治 秩 序 。 其 詩 文 中 顯 而 易 見 的 尊 君 之

辭 ， 著 意 美 化 、 拉 抬 天 子 的 形 象 ， 實 蘊 含 人 臣 對 聖 明 君 主 與 理 想 政 治 的 殷 切

期 許 。 由 此 觀 之 ， 韓 愈 興 儒 學 、 倡 古 文 的 所 強 調 的 仁 義 之 道 ， 就 不 止 是 文 章

內涵的追求，已然昇華至政治境界的追尋。 

韓 愈 聖 人 制 作 的 歷 史 觀 固 然 太 過 強 調 聖 君 的 貢 獻 ， 卻 也 凸 顯 君 主 無 可 旁

貸 的 教 化 百 姓 之 責 ， 而 勤 政 愛 民 才 是 韓 愈 心 中 理 想 的 君 主 形 象 。 為 確 立 國 家

紀 綱 、 人 倫 分 際 與 生 活 規 範 ， 韓 愈 所 謂 仁 義 之 道 亦 不 止 於 精 神 層 次 ， 實 結 合

禮、樂、政、刑，使道德與法度相得益彰，以重建政治秩序和君主權威。 

韓 愈 分 工 從 屬 的 政 治 觀 ， 不 應 從 單 純 尊 卑 的 階 級 概 念 來 理 解 ， 他 所 嚮 往

的 其 實 是 一 種 紀 律 中 的 和 諧 與 效 能 ， 重 視 君 、 臣 、 民 之 間 相 對 義 務 的 履 行 ，

尤 其 是 舉 國 上 下 同 舟 共 濟 的 向 心 力 。 況 且 韓 愈 並 不 是 盲 目 地 尊 君 ， 揭 示 人 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5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574。 
76見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，冊上，卷 6，頁 628。 
77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21。 
78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 8，頁 624。 
79見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外集下卷，頁 703。 
80見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，卷 3，頁 33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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諫諍之責，加上「天殃」之說，足見韓愈實有意對君權做出某種程度的制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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